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进行了核查，我们认为：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

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精神，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

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和落实。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的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均仅限于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内的公司及子公司与子公司、孙公司之间，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提供方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担保合同签

署时间 

审议批准的

担保额度

（万元） 

实际担保

金额（万

元） 

担保债

务逾期

情况 



公司、香港环

球易购有限公

司、香港帕拓

逊科技有限公

司 

顶励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3 年  206,316  无 

公司 
上海优壹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19-09-29 10,000 10,000 无 

公司、香港帕

拓逊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前海帕拓逊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10,000  无 

公司 
深圳市环球易购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19-12-17 10,000 10,000 无 

公司 
上海优壹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20-1-9 3,000 3,000 无 

公司 
深圳市环球易购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20-1-17 50,000 15,000 无 

公司 

深圳前海帕拓逊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香港帕拓逊科技有

限公司 

一般保证 3 年  9,100  无 

公司 
深圳前海帕拓逊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20-3-18 3,000 3,000 无 

公司 
深圳市环球易购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20-2-1 15,000 15,000 无 

公司 
香港环球易购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2 年 2020-3-4 17,531.5 17,531.5 无 

公司 

广东环球易购（肇

庆）跨境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20-4-22 10,000 10,000 无 

公司 
优妮酷环球商品有

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20-4-8 21,212.1 21,212.1 无 

公司 
优妮酷环球商品有

限公司 
连带责任保证 1 年  4,935.7  无 

公司 
上海优壹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一般保证 1 年 2020-4-24 40,000 40,000 无 

 合计    410,095.30 
144,743.6

0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中，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期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0%；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144,743.60万元，占公司 2019年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1.63%。 



公司制定了《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范了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该制度

的制定和执行，能够有效地控制担保风险，保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

权益。报告期内，公司的担保严格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其他相

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在相关信息披

露中充分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目前没有明显

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 

我们认为公司在对外担保及与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方面符合各项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

益的行为。 

三、关于对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激励权益予以注

销的独立意见 

根据《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环球易购

2019 年度业绩未达到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

条件，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未行权的总计 545.20 万份股票期权。我们认为公司

本次注销上述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权益，且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及核心人员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公司对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激励权益予以注销。 

四、关于对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权益予以注销的独立意

见 

根据《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以及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未达到



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公司拟注销已

获授但未行权的总计 3,404 万份股票期权。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注销上述已获授

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且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及核

心人员的勤勉尽职。我们同意公司对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权益予

以注销。 

五、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

则》、《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我们将公司的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逐项核对，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和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到期公司

债券、偿还其他有息债务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用

途，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现有融资结构，

合理控制公司整体融资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

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孙俊英                李忠轩                   郑挺颖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